
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流程图（再次鉴定）

接收 不符合受理

符合受理

当事人不服

首次鉴定结论

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申请

再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后书面移交

书面通知移交单位

送鉴定书至移交

单位，审核后送

达双方当事人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地方医学会

书面审查

医学会组织召开鉴定会，专家组现场调查听取

当事人双方陈述，必要时进行现场检查。经合

议后形成鉴定结论

当事人提交鉴定材料，申请方缴纳鉴定费，办

公室组织当事人双方随机抽取鉴定专家（实行

回避制度），通知当事人鉴定会的时间和地点

出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

鉴定资料归档保存

受理并通知当事人提交鉴定材料、

随机抽取鉴定专家的时间和地点


